
   
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 

 

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  
 

 

目的  

 

 我們建議由第五屆區議會開始（即二零一六

年一月一日起）取消區議會全部委任議席。本文件旨

在徵詢委員對這項建議的意見。 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當局於二零一二年提出政制改革方案，建議

修 訂 二 零 一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和 立 法 會 的 產 生 辦 法 。 當

時，我們承諾就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度提出建議，徵詢

立法會和市民的意見。二零一一年九月，當局宣布分

階段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度，第一步是在二零一二年一

月一日第四屆區議會開始時把委任議員人數減少三分

一。    

 

3 .  至於餘下的 68 個委任議席，當局已於二零

一二年二月發表區議會委任制度諮詢文件，進行為期

兩個月的公眾諮詢，決定餘下的委任議席應在一屆內

或分兩屆取消，而我們已表明傾向在一屆內取消。當

局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發表區議會委任制度

諮詢報告 (《諮詢報告》 )。《諮詢報告》指出，當局

接獲的意見和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，市民支持在一屆

內取消區議會全部委任議席。  

 

4 .  當局在考慮諮詢期間所得的公眾意見後，現

建議就區議會委任議席而言：  

 

(a)  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第五屆區議會開始時

取消全部委任議席；以及  

 

(b)  在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就此向立法會提交修訂

條例草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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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至於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方面，根據一貫做

法，在區議會選舉舉行前，當局會在最新人口推算工

作完成後檢討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，而選舉管理委

員 會 （ 選 管 會 ） 亦 會 進 行 區 議 會 選 區 劃 界 工 作 ， 因

此，我們不會在是次立法修訂工作調整區議會的民選

議席數目。  

 

6 .  就區議會當然議席方面，當局理解社會上就

應否保留區議會當然議席的意見並不一致。新界鄉議

局、代表新界居民的團體以及個別人士支持保留當然

議席。另一方面，有部分市民認為隨着民主發展，當

然議席應該廢除。由於社會對區議會當然議席這議題

沒有共識，我們不會在是次立法修訂工作處理這個議

題。換言之，這些議席安排將維持現狀，不作改變。  

 

立法建議  

 

7 .  我 們 將 建 議 修 訂 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 ( 第 547

章 )，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，取消區議會委任議

席。修訂條例草案旨在刪除所有委任議席的提述，包

括委任議席是區議會的組成部分，行政長官的相關委

任權力，以及《區議會條例》現時規定的委任議席指

明數目上限。另外，我們亦會建議對選管會規例作出

相應修訂。  

 

立法時間表  

 

8 .  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向立法會

提交修訂條例草案。  

 

未來路向  

 

9 .  請委員備悉以立法方式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

日起廢除區議會委任議席的建議，並就此提出意見。 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

二零一三年一月  
 


